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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5_88_91_E6_c36_50923.htm 【重点法条】 第七十三

条 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

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

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

起计算。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关于

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

人民法院2002年4月8日《关于撤销缓刑时罪犯在宣告缓刑前

羁押的时间能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 【意思分解】 1缓

刑的考验期限因原判刑种及刑期长短不同而不同，在以原判

刑期为起点的基础上，又 分别规定了最高期限与最低期限。

2缓刑的考验期限可否缩短，或者说缓刑犯可否减刑，以及减

刑的条件是什么，应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之规定：一

般不适用减刑，但在考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也可以减刑

，并相应缩短缓刑考验期限。即也可以减刑，但减刑的条件

是特定的，即须有“重大立功表现”。 3 如果对被宣告缓刑

的犯罪分子撤销缓刑依法执行原判刑罚的，而罪犯在宣告缓

刑之前又 被羁押过的，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对其

在宣告缓刑前羁押的时间应当折抵刑期。 【不要混淆】 关于

缓刑考验期的起算，应当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而非判决

执行之日起计算，这一点不要同拘役、有期徒刑的刑期计算

方式相混淆(《刑法》第44条、第47条)。 【重点法条】 第七

十七条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



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 其他 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

，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

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 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

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相关法条】 《刑

法》第75、86条。 【意思分解】 1撤销缓刑的法定情形：一

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二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发现漏

罪，三是违反法律、法规等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前

二种情形不仅要撤销缓刑，而且还应进行数罪并罚，后一种

情况直接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2本条第2款的规定与《

刑法》第75条的规定是相一致的，违反有关法规、监督管理

规定主 要就是违反了第75条的法定义务，即撤销缓刑的条件

与对缓刑犯在考验期间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3只要在考验期

限内犯新罪，不论是否在考验期限内被发现，都应撤销缓刑

，但发现的新罪是否应处罚(这是并罚的前提)，应遵循第87

条关于追诉时效的要求。而对于漏罪，原则上应仅限于在考

验期内被发现的，才可撤销缓刑。 可见对新罪强调犯罪的时

间是在考验期间，而对于漏罪则强调发现的时间是在考验期

间。 【不要混淆】 需要比较一下本条同《刑法》第86条关于

撤销假释的法定情形，二者大致是类似的，但有 二点不同：

一是关于撤销的法定情形，撤销缓刑要求违规情节严重的，

而第86条第3款撤销假释并无情节是否严重的要求；二是因犯

新罪或漏罪而撤销缓刑或假释后，数罪并罚的方法 不同，在

缓刑时直接适用《刑法》第69条的原则，不存在“先并后减

”，也不存在“先减后 并”问题，而在假释时，则存在“先



并后减”与“先减后并”问题。二者不要混淆。 第六节 减刑 

【重点法条】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

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 遵守监规，接受

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

；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

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

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

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

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

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

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

少于十年。 【相关法条】 《刑法》第50条；最高人民法

院1997年10月28日《关于办理 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 【意思分解】 1减刑分为一般减刑(或称

“可以”减刑)与应当减刑(或称绝对减刑)；二者适用的关键

条件(或称实质条件)有所不同，所减刑期幅度也不同。 2“可

以”减刑的实质条件是在行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

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犯罪分子只要具备“

悔改表现”与“立功表现”之一者，即可以减刑，并不要求

二者必须同时具备。“确有悔改表现”要求同时具有“认真

遵守监规”与“接受教育改造”的情形，而“立功表现”侧

重于犯罪分子客观方面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 3“应当

”减刑的实质条件是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具体表现本法

条已作了列举式规定，其仍然侧重于犯罪分子客观方面有利

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表现，并不必须要求犯罪分子同时具备

“确有悔改表现”。 4关于减刑的限度，无期徒刑犯减刑后



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0年，有期徒刑犯、拘役 犯、管制

犯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死缓犯则不少于14年(包括

两年死缓考验期间在内见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9条

第2款之规定)。 【不要混淆】 1本法条所规定减刑的对象仅

限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与管制四种主刑，而死刑缓

期执行的减刑《刑法》第50条已有规定，它们的实质条件是

不同的。缓刑犯的减刑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5条有所

规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减刑《刑法》57条第2款、上述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4条也有所规定，这些特殊的减刑与本

法条的减刑在适用对象、实质条件方面都有所不同，不要混

淆。 2同缓刑、假释不同，减刑适用的对象条件没有禁止性

、排除性的规定，即不论是否属于累犯，不论是长期徒刑犯

还是短期徒刑犯，不论是一般普通犯罪还是性质恶劣、情节

严重的罪犯，都可能依法获得减刑(当然，死刑立即执行者除

外)。这一点，也不应同缓刑、假释的适用相混淆。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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